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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失能风险，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荷

兰、以色列、德国、卢森堡、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先后颁

布了长期护理社会保险法案并付诸实施。①跨入 21
世纪，我国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数据都表明我国人口

结构正迈向加速老龄化。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产

生的失能风险，2016年 6月我国开始长期护理保险

试点，近7年来国家级和部分省级试点地市(州)有60
多个。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正式提出“建

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②这是国家采取社会保险的

筹资方式对依赖财政专项支持和福彩基金划拨的二

元筹资养老服务体制进行改革的政策创新，③也是国

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之

一。从当前各地试点的情况来看，试点政策的“碎片

化”相当严重，④尤其在保障对象、筹资支付、服务供

给、监督管理四大体系上都呈现出各自的特征和问

题。⑤试点后，学术界先后有一些关于长期护理保险

立法研究的成果，⑥实务界也发出长期护理保险立法

的呼声，⑦但总体上还不够深入。在推行长期护理保

险的国家，立法先行是普遍的做法。⑧作为我国社会

保险制度新增的“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主要保障

失能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处于健康恶化的弱势状

态，而且处于经济贫困的弱势地位。可以预见，作为

公共产品提供形式的长期护理保险推进立法必然成

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议题，本文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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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展开进一步的全面探讨。

一、长期护理保险立法缘起、性质及基本原则

(一)长期护理保险立法缘起

为什么现阶段要讨论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立法问

题？近7年来试点的长期不定型，势必给将来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统一带来较大的转轨成本。“不以规矩，

不成方圆”。考察国外经验对思考我国长期护理保

险立法必然大有裨益。

1.国外长期护理保险立法先行的实践

1965年荷兰颁布“社会救助法案”，主要通过救

助的方式为失能的低收入者或老年人提供长期护理

服务帮助，但政府财政负担也越来越重。最终于

1967年开始推出“特殊医疗成本法案”(荷兰语缩写

AWBZ)，1968年 1月 1日对失能老人、残疾人的长期

护理服务进行社会保险待遇支付。1980、1986和

1988年以色列国会先后通过了《长期护理保险缴费

法案》《为增加护理机构人数发展服务和将护理服务

扩展到社区而融资法案》《长期护理保险个人待遇支

付法》三部法案，后两部法律于1988年4月生效。这

三部法律奠定了以色列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基础，开

创了世界长期护理社会保险作为独立险种的先河。

在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之前，德国与荷兰一

样，也是通过以税收为基础的社会救助体系来支付

长期护理服务的费用。除了财政压力较大的因素之

外，社会救助体系下的长期护理服务不符合德国“社

会团结”的立法理念，因为社会救助体系只面向少数

贫困者提供福利，大部分有长期护理需求的人被排

除在外。因此，经过近 20年的思考和辩论，1994年

德国颁布了长期护理保险法案，于1995年1月1日正

式实施生效。它成为德国继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事

故保险、失业保险四大险种之后的“第五险”。

日本政府在 1995年就效仿德国提出了“关于创

设介护保险制度”的议案，经过了近3年讨论，终于在

1997年 5月和 12月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

过，并且于2000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同年10月1
日起，日本40岁以上国民开始缴纳第一个月的介护

保险费。与德国长期护理保险不同的特征是日本介

护保险得到财政大力支持，但并非全民参保。2005
年 7月—2008年 6月，韩国保健福祉部分三个阶段、

通过逐步扩大试点的方式在全国13个市郡区推行老

年人长期疗养保险。在试点期间，2006年 2月各党

派国会议员举行听证会，2007年4月韩国国会将7个
议案进行整合，最终通过统一的“老年人长期疗养保

险法”，2008年7月1日该法案正式在全国实施。

综上发现，上述各国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政策名

称不尽相同，但在国际上规范名称都是 Long-Term
Care Insurance(LTCI)。除了韩国在试点进行的同时

讨论立法之外，荷兰、以色列、德国和日本基本上都

是先讨论立法，生效后全国统一实施。

2.我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指导法规位阶偏低

2006年12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

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中
发[2006]22号)中指出“探索建立老年服务志愿者、照

料储蓄、长期护理保险等社会化服务制度”。⑨这是

党和国家最早提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倡导。

其后至今，国务院办公厅、卫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在相关文件中也

提及要提高老年人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大力发展老

年人长期护理保险产品。

真正涉及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政府专项文件，

一是 2016年 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

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人社厅

发[2016]80号)，⑩标志着首批全国15个城市正式启动

试点，并确定山东和吉林两省为试点重点联系省份，

两省合计另有 20个试点城市；二是 2020年 9月国家

医保局和财政部联合颁布《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37号)，决定第

二批在全国新增14个试点城市。从两个文件的发文

部门可以看出，三个部门均为国务院下属部委，非全

国人大常委会为立法主体部门，因此两个法规文件

的法律位阶不高，也因缺乏明晰的法律关系界定和

具体的权利义务构造，所以无法产生普适性的法律

效力，因而地方政府试点的自作为空间就很大。可

见，目前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采取了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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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指导的途径，制度整体框架还没有受到法律的刚

性约束。因此，试点7年后的今天来讨论我国长期护

理保险立法正当其时。

(二)长期护理保险法的性质

1.长期护理保险的性质

按照《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

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定义，“以互助共济方式筹

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

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

制度。”从中可以看出，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对象是

“长期失能人员”，保障内容是“基本生活照料”“基础

医疗护理”。这些关键词表明，长期护理保险保障的

是长期失能人员的生存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

的基本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公民的社会保障权与

人权是高度契合的。此外，该法规还规定了保障对

象的待遇获取的条件，“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

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申请通过评估认

定的失能参保人员，可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可见，

具体可受益的是失能状态持续 6个月以上的参保

人。一般情况下，老年人是慢性病、失能的高发生率

群体，换句话说，长期护理保险主要保障的是弱势群

体的生存权，这应该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最起码的“底

线公平”所在。

2.长期护理保险法律的性质

在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背景下，我国2亿多老年人

面临的失能照护服务由过去的家庭责任逐渐演变成

现在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即社会问题源，而社会

问题是社会法诞生的根源。长期护理保险在于发挥

“资金互济，风险分担”的社会保险功能，通过社会连

带解决“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社会问题。社会法

的基本理念是追求社会公平，在调整社会规范时遵

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原则，在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

系时强调公平优先。从德国法制建设的历史看，其

第五支柱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完全是在经济衰

退、老年照护问题严重的年代依然按照“社会国原

则”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新制度诞生的目的是

实现一种分配的正义。按部门法分类，社会法属于

我国七大类法律之一。总之，基于长期护理保险保

障弱势群体生存权的属性，以及社会法的基本原则，

不言而喻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立法应该属于社会法的

调整范畴。

(三)长期护理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

根据2023年3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七条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科学合理地规定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的权力与责

任。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执行

性。”在这个立法指导的蓝本下，结合国外经验和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国情，我国长期护

理保险立法需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

1.尊重基本国情，循序渐进、找准时间节点

国外推行长期护理保险的国家从立法提议到制

度实施的时间最短的是卢森堡(5年)、最长的是德国

(21年)，日本和韩国分别是6年、7年，这些国家立法

时间普遍较短得益于人均GDP较高、人口较少等因

素。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立法何时正式起草，应该不

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立法建议到进入立法程序，

再到分歧争议最后达成共识，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

过程。党的二十大报告给我们指明了民生建设方

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着力解决好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因此，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立法

要从长计议，现阶段可以集中讨论、研究，到“十四

五”末期能提出立法建议可能是不能再晚的时间

点。考虑到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趋势，长期

护理保险立法不能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加快立法进

程无疑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2.尊重立法路径，先综合立法、后单行立法

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立法实践“仍处于

政府推动的阶段，尤其具有社会法性质的弱势群体

保护问题，更具有鲜明的政策性色彩。政策带动立

法实际上仍然是立法的主要模式。政府参与起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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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权益保护法的作用不能被忽视”。政策带动社会

法立法的主要形式表现为地方试点、中央地方协同

扩大试点到上升为国家政策、时机成熟后进入立法

议程。截止到 2023年 4月底，全国国家级试点城市

49个加上省级试点城市共计 60多个。政策试点是

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稳步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待长期护理

保险试点全面推进之际，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试点

动议制度立法具有可行性。鉴于我国《社会保险法》

实施十余年，届时可以考虑修订该法增加“长期护理

保险”一章，对参保对象、账户管理、待遇标准、发放

条件、转移接续等进行综合性立法，形成框架式法律

条文，以改变目前各地试点政策“碎片化”、部门协同

不力的局面。进而，参照德国、日本长期护理保险法

律微观、细致的条文，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最终

还是要回到立法法要求的“法律规范应当明确、具

体”的单行立法上来。

3.尊重地区差异，创设性立法与授权性立法有

机结合

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

较大，同时更由于长期护理服务供给尤其是养老护

理员、民营机构的地区差异明显，针对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的基金、服务两大核心体系很难做到统一运用

创设性立法或授权性立法，为此要做到立法的普遍

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对于由资金筹集、账户管理和

待遇支付等构成的基金体系，体现刚性特征的基本

制度，应严格遵照法律保留原则，适合进行创设性立

法；而对于由服务供给主体、供给方式和服务标准等

构成的服务体系，体现地方柔性管理和差异化需求

特色，则应按照立法程序予以授权性立法。

4.尊重高异质性，尽早规范程序性立法内容比

实体性立法内容更重要

各社会保险险种承担的功能不同，保障生命权

与健康权的能力亦有差别，需要设计具体险种。针

对长期护理的公共政策是一个包括内容最复杂、主

体最多元、异质性最强的政策场域。不同于医疗服

务的专业性强、要求由正规机构提供服务，长期护理

保险服务不仅可以由正规人员如卫生、民政等提供

的专业性社会服务，而且也可以由非正规人员如家

庭成员、志愿者等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但现实中，

各地两类专业性不同的服务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大多

参差不齐。如果不加以基本性规范，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就极容易陷入“优保险，劣服务”，甚至是“有保

险，无服务”的困境。实体性规范立法以规定和确认

权利与义务为主，程序性规范立法则以保证权利和

义务得以实现或职权职责得以履行的有关程序为

主。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长期护理保险行政法规

的位阶不高，而立法又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长期

护理保险实体性规范立法理论上可以一步到位，但

其程序性规范立法受制于市场服务良莠不齐而具有

滞后性。因此，借鉴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优先

规范长期护理保险的程序性立法内容可以引导和培

育护理服务供给体系的健康发展，方能实现提高失

能老年人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民生保障目标。

二、长期护理保险三大主体法律关系

长期护理保险涉及保险人、被保险人和保险辅

助人等三大主要参与主体，可以划分为保险关系、服

务购买关系与护理服务关系三个层面，分别定性为

公法上的法定之债关系、公法上的行政合同关系和

私法上的合同关系。根据这三层法律关系的性质，

可以明确各个参与主体在各层关系中的主要权利与

义务。不过，本文认为只有当被保险人与纯市场化

的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合同时才属于私法上的合同关

系。由于定点的保险辅助人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性

质的都不同于纯市场化的服务机构，它与保险人之

间存在行政合约，因此，将被保险人与保险辅助人之

间的护理服务关系认定为私法上的合同关系不够准

确，应当界定为准私法上的合同关系。

(一)保险关系及其权利与义务

从我国目前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来看，2018
年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后，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险人由

原来的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县(旗)各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转移到各级医疗保障局构

成的公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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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会保险，公平性和

社会化是其内在的本质要求，二十大报告也指出社

会保障要“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因此被

保险人应当确认为全体公民。这体现了所有公民的

生存权、养老权一律平等，而不分年龄、性别、城乡等

都有参与长期护理保险的权利与机会，也享受平等

的保险待遇标准，以保障公民在年老失能时能获得

必要的护理服务支持、独立与尊严。这也是社会保

障制度本质“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的根本

表现。但从长期护理保险49个国家试点地区政策来

看，被保险人(参保对象)的公平性还有一个逐步完

善的过程。截止到 2023年 4月底，承德、齐齐哈尔、

宁波、滨州和菏泽等25个试点城市，将参保对象界定

为参加全市城镇职工医保的参保人；长春、威海2市
确定为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的参保人；上

海、苏州、上饶、青岛和荆门等22个试点城市为城乡

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所有参保人

员。相比较而言，上海等22个城市长期护理保险的

被保险人的公平性程度更高。国家医保局和财政部

颁发的医保发[2020]37号文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随

试点探索深入，逐步扩大参保对象范围”。显然，将

来长期护理保险的被保险人还应从城乡基本医保的

参保人扩大到全体城乡居民，这也是共同富裕的基

本要求。

长期护理保险主要保障被保险人失能时的生存

权，同时也是基于社会保险的本质，保险人与被保险

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相互依从关系，具有不以私人

意志而转移的法定性，也就是说双方关系定位于一

种“公法上的法定之债关系”，债权人是被保险人(或
其继承人)，债务人是承担给付责任的保险人。

1.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定位

保险人的权利表现为对被保险人缴纳社会保险

费的收取权，保险人按照法定长期护理保险费率按

月向被保险人征收保费形成“基金池”，以此完成被

保险人向保险人转嫁的失能风险，在护理需求发生

时满足被保险人的待遇支付。根据49个试点地区发

布的长期护理保险政策文件分析，筹资渠道主要有

基本医保统筹基金、个人账户、用人单位缴费、个人

缴费、财政补贴、福彩公益金等6种，由此各地形成了

14种组合筹资模式。筹资方式为定额筹资、定比筹

资以及二者组合。北京石景山、南通、天津等27个试

点城市采取定额筹资，筹资标准从每人每年15元至

每人每年 240元不等；上海、广州、荆门等 10个试点

城市采取定比筹资，筹资基数按居民或职工收入、上

年度退休金收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的一定比

例确定筹资标准；长春、成都、呼和浩特等12个城市

则根据被保险人的职业、年龄确定定额或定比筹资

方式。从制度定型角度来看，长期护理保险筹资一

定要独立于社会医疗保险，否则会成为医疗保险的

附加险。所以，长期护理保险立法在确认保险人的

权利时应当归位到用人单位、个人缴费和财政补贴

“三方缴费”为主的社会保险筹资模式上，而且相关

法律条文要明确费率动态调整机制。

保险人需要履行的义务主要是前端的失能评估

和末端的保险支付。不同于社会医疗保险，长期护

理保险被保险人失能后如享受保险待遇需要提交申

请，由专门的失能评估人员进行失能等级鉴定，以此

作为支付被保险人待遇的前提条件。目前，49个试

点地市政策的失能评估标准没有统一。北京石景山

区、南通、成都等 24个城市采用Barthel指数评定量

表，南宁市采用《Katz日常生活功能指数评价量表》，

珲春、枣庄等8个城市采用国家医保局颁发的《长期

护理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试行)》，上海、苏州、青岛等

11个城市自行制定评估标准。为此，长期护理保险

立法时要确定遵循国家统一的失能评估标准方案。

当失能需要护理的(实质要件)被保险人(主体资格要

件)提交申请通过失能等级评估获批后(程序要件)，
即三个法律要件具备后，保险人应履行保险给付的

义务。根据国外经验，一般有三种形式的保险给付：

一是服务给付，失能人员入住机构接受护理服务或

机构上门服务；二是现金给付，主要针对家属提供护

理服务，或边远山区、海岛、严重精神病患者以及自

然灾害发生地服务不可及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以现

金支付，但容易发生道德风险；三是实物给付，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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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社区居家接受护理服务者的辅具出租、无障碍

改造等。根据长期护理保险本质和我国实际情况，

立法应该以“服务给付为主，现金给付和实物给付为

辅”为准则。

2.被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定位

与保险人的权利相对应，被保险人的权利则表

现为对于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和保险待遇受领

权。当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时，即保险事实产生，

根据参保时与保险人达成的保险关系，被保险人的

保险给付请求权立即生效。上文已述，保险待遇受

领权的前提条件是保险人确认了被保险人的失能等

级。49个试点城市中，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给付包括

定额、定比的限额支付，表现为三种方式：一是与失

能等级挂钩。如南通、苏州、盘锦、南宁、呼和浩特、

通化、东营等城市；二是与参保年限挂钩。如成都、

湘潭、晋城、昆明、甘南州、石河子等城市；三是与机

构等级挂钩。如济南、枣庄、烟台、潍坊等城市。根

据失能等级和护理地点(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居家

亲属护理、居家上门护理)，实行定额支付的城市支

付标准从10元/天～100元/天不等，定比支付的城市

补偿比例从产生费用的 50%～96%不等。可见，各

地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给付标准的差异性较大。为

此，立法时需要强调“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要

以保障被保险人失能后的生存权为待遇标准。此

外，针对提供非正规护理服务的家庭成员，虽然不是

被保险人，但也有领取护理补助金的权利，因此应逐

步将家庭照料者作为“类被保险人”角色予以确

认。目前，北京石景山、上海、广州、苏州、成都、荆

门、呼和浩特等20个试点城市对提供护理服务的家

属发放现金补贴。

被保险人的义务就是缴纳保险费。长期护理保

险是社会法调整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被保险人

按期缴纳保费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也是其成

为被保险人身份的确认。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只有

履行了缴费义务才能享有获取待遇的权利，这是社

会保险的基本原理。但也有例外原则，一种方式是

针对低收入的、非基本医保参保人的家庭成员，未成

年的子女以及残疾或终生残疾儿童可以不需缴纳保

费，学习德国法定长期护理保险“家庭联保制”的经

验，随家庭主要源参保人参加家庭联保；另一种方式

是针对低保、低边的居民，地方财政支持参保，或免

费参保，或低费参保。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困难群

体都有权利参加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这是社会公平

的基本体现。

(二)服务购买关系及其权利与义务

保险人与护理服务机构、护理服务人员等服务

供方(保险辅助人之一)构成服务购买关系，作为公法

人的保险人与作为市场服务主体的服务供方在性质

上属于公私合作，可归属于公法上的行政合同关

系。在福利多元主义社会，政府、市场、社会、家庭、

志愿者等都是福利供给主体，其中，政府的主导作用

体现在公共福利规划、对“搭便车”等行为的规制等

诸多方面。

1.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定位

在服务购买关系中，保险人的权利是对市场服

务供方的选择权、管理权和评估权。当市场存在多

服务供给主体，保险人根据失能的被保险人对护理

服务的需求类型、数量等要素，一般采取公开招标、

投标和中标的方式，选择具有资质的服务供方缔结

服务合同。为了确保公平公正，保险人在招标前都

要发布服务机构的遴选标准。在成为保险人的缔约

方之后，服务供方依据合同条款从事失能人员的护

理服务，而保险人有权利对护理服务过程展开监督

管理。服务供方在提供服务的一定周期内(一般1～
2年)，保险人有权利对其进行行政评估，或者委托市

场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如试点地区重庆市，通过

信息网络系统、随机抽查寻访、满意度调查等手段，

加大对协议护理机构运行情况的跟踪管理。

对服务供方来说，保险人的义务是在其提供护

理服务后进行核实给付。由于服务供方有机构、家

庭成员等，一般根据长期护理保险法律关于总费用

支付比的规定，各地结合当地物价、工资水平等综合

确定每种服务供给方式的价格或限额标准，再依据

服务供给方的服务评估结果，支付相应的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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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目前，49个试点城市政策的服务供给方分为医

疗机构住院护理、养老机构护理、居家家属护理、机

构上门居家护理四种方式。各市长期护理保险支付

给服务供方费用的标准几乎不同，按不同供给方式

实行按天单价、按月封顶、按床日限额、按失能等级

的定额或定比付费。如前文所述，针对护理服务价

格或收费标准，长期护理保险立法可以授权地方政

府自行立法，上级立法机关不宜干预过多。

2.服务供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定位

服务供方的权利，简而言之，就是在按照缔结的

服务合同提供护理服务的前提下向保险人(实际是

“代位”向保险人委托的经办机构)请求支付护理服

务费的权利。基于实质正义，服务供方获取的薪酬

有所差异，不能平均，这与服务供方提供服务的数

量、质量，以及服务供方的类型、机构分级等密切关

联。如果没有差异性，就没有公平性也没有激励性，

那么护理服务市场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公

平现象。

服务供方对于保险人的义务就是向失能有护理

需求的被保险人提供护理服务。为确保实现保险人

的护理职能，提供护理服务的义务应符合法定性原

则，即提供行为应主要依据法定的内容和方式来进

行，而不能随意予以变更。如果市场上护理服务的

质量严重背离法定标准，那么失能老年人的生存权

保障力度必然高低不同，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也一定难以都得到满足。因此，依据有形性、

可靠性、响应性、保证性、移情性等评估指标，理想

状态的护理服务各方面都应该处于一个相对优质

水平。

(三)护理服务关系及其权利与义务

被保险人与保险辅助人之间是一种被护理服务

与提供护理服务的关系，与前二者公法意义上的关

系不同，前文已述被保险人与护理服务供方的关系

倾向定位于准私法上的合同关系比较合适，目前实

践中受《合同法》调整。被保险人与护理服务供方二

者都处于长期护理保险法律框架之内，但双方在具

体护理服务活动进行中都允许有一定的自我决定

权，如被保险人可以提出自己的护理偏好，护理服务

人员考虑到移情性也应该做出相应的护理计划和服

务内容等方面的调整。

1.被保险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定位

在私法上的合同关系中，被保险人的权利对于

服务供方而言表现为护理服务接受权和自主选择服

务权。被保险人作为参保人，通过失能评估后就有

权利享有保险人指定的相应护理服务，而服务供方

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在制订护理方案后也有

义务提供相关服务。如上文所述，被保险人可以在

法定框架内，有权利对护理服务的时间、内容、方式

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要求，服务供方则尽可能地予以

积极的回应。因此，地方政府在制定协议机构管理

法规时，需要针对基本生活照料和基础医疗护理建

立“基本服务项目清单”，同时，还要在调查失能老年

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再筛选出一个“自选服务

项目清单”，以适应老年人的个性化服务需求。

被保险人在护理服务关系中的义务，主要表现

为积极配合义务和额外费用给付义务。前者体现在

积极配合服务供方的护理活动，以及针对服务供方

评估的第三方调查要真实表达；后者是指在自选服

务项目，或接受了法定服务项目之外的服务，被保险

人必须按市场价格或事先约定的价格予以偿付。

2.服务供方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定位

服务供方在护理服务关系中的权利，主要是特

殊情况调整权和单方终止合同权。在突发自然灾

害、被保险人突患严重精神疾病，以及被保险人失能

状态有所好转或更加严重等情况下，应赋予服务供

方拥有特殊情况调整权，对服务不可及、被护理人伤

害性极强、护理服务减少或升级等方面相应地做出

调整，并报经办管理部门备案。当被保险人发生多

次或长期未如约接受护理、健康状况超出护理服务

能力、违反护理服务管理规定、护理期间被判处徒刑

收监等情形时，服务供方应被赋予单方终止护理服

务合同的权利。目前，49个国家试点城市政策中还

鲜有涉及服务供方的权利规范。

依据私法上的合同关系，服务供方的义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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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护理服务。被保险人与服务供方是雇佣与被雇

佣的法律关系，服务供方向被保险人提供其保障基

本生存、维持体面尊严的护理服务。梳理49个试点

城市政策的护理服务内容发现，大部分地区以基本

生活照料为主，如上海、苏州、南通、天津、福州、开

封、吉林、通化、珲春；部分以医疗护理为主，如青岛、

广州、石河子、日照。少数城市的试点政策两者平均

兼顾，如荆门、成都。据预测，2020年我国失能老年

人约 5271万，2030年将达到 7700万人以上，平均失

能期为 7.44年，需求照护人员超过 1300万人，但目

前具有资质的养老护理人员仅有50多万人。因此，

无论是基本生活照料，还是基础医疗护理都要求服

务供方的专业资质在立法中明确，因为护理服务不

等同于简单的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家政服务。

三、长期护理保险管理机制立法调整

长期护理保险三大参与主体的法律关系确定

后，在资金筹资-服务供给-待遇给付的整个过程中

还涉及基金管理、经办管理、信息化管理和质量管

理，这些管理活动的参与主体属于保险人与保险辅

助人。为保障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健康、可持续运行，

需要对保险人与保险辅助人的角色、地位予以立法

确认。

(一)基金管理的立法要点

基金管理关系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的成

败。长期护理保险资金筹集后形成长期护理保险基

金，由保险人掌管基金管理。保险人的权利是遵照

长期护理保险法律，对基金的账户管理、基金运行、

基金给付等方面负有完全的管理责任。为此，首先

要立法确立统筹层次。目前49个试点城市长期护理

保险基金均为市级统筹。鉴于长期护理保险被保险

人罹患失能需要接受护理服务与领取养老金不同，

也与医疗服务具有普遍性和终生长期性的特征不

同，更考虑到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推

进省级统筹的艰难曲折性，建议长期护理保险建制

一开始就进行省级统筹立法设计，在全省范围内实

现统一制度、统一标准、统一基金管理和统一调剂基

金。其次，关于基金账户管理与制度运行的立法思

考。根据OECD国家长期护理保险法律，基金账户

采取现收现付模式，基金委托医疗保险管理，基金给

付按照护理服务类型和失能等级支付待遇。国家医

保局《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

第二条规定“建立独立险种”“以收定支”，第六条规

定“根据护理等级、服务提供方式等不同实行差别化

待遇保障政策”，可见，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建制的目

标定位是与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五大社

会保险并列的“第六大社会保险”，“以收定支”基本

确定了现收现付账户管理模式。但是有研究认为，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要采取积累制，制度应独立于基

本医疗保险。从社会保险原理分析，如果要采取完

全积累制的账户管理，那就类似于新加坡的中央公

积金制度，不是“风险分担，基金互济”的社会保险制

度。现收现付制不是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关键是

立法要确定合理的待遇水平，这样结余的基金也可

以累积滚存。至于脱离社会医疗保险问题，《关于扩

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已经明确“基

金单独建账，单独核算”，现在重点要解决的是长期

护理保险筹资从基本医疗保险费划拨的依附问题。

德国、卢森堡、日本和韩国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管理依

托于医疗保险基金管理，这样做的目的便于确认长

期护理保险被保险人为医疗保险参保人，并随医疗

保险费一起缴纳，医疗保险负责审查护理保险服务

的申请和服务提供的效果，实质是减少行政管理成

本。在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的政

策背景下，长期护理保险基金归属基本医疗保险管

理并无不妥，在立法中将《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的“坚持独立运行”“建立独

立险种”“独立设计、独立推进”转化为法律才是关

键。最后，与现行养老、残联政策的衔接。医保发

[2020]37号文虽然明文规定“做好长期护理保险与经

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以及重度残疾人护

理补贴等政策的衔接”，究竟是政策整合还是三者

“就高发放”，顶层设计必须考虑这个问题，因为三项

政策都是化解失能风险，所以立法重点是不能重复

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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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管理关系中，保险人的义务即建立举报

投诉、信息披露、内部控制、欺诈防范等风险管理制

度，确保基金安全。对于保险人来说，建立基金风险

管理制度不仅是对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主管部门负

责的义务，而且也是对被保险人生存权负责的义务。

(二)经办管理的立法要点

长期护理保险经办管理主要是指在长期护理保

险运行过程中的宣传咨询、申请、受理、评估、稽核、

调查、信息系统建设与维护等具体服务工作的常规

化运作。经办管理也是保险人(政府职能部门法人)
的一项权利，有两种主要表现形式：一种是政府部门

自己经办，另一种是政府部门委托有资质的市场第

三方经办。49个试点城市中，宁波、重庆和淄博等市

规定以政府部门为主、市场力量为辅，北京石景山

区、成都、梅河口等地则明确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引入第三方或委托第三方参与经办、政府监督的管

理模式，其他部分地区甚至在实施意见中完全没有

涉及经办管理的相关规定。在“小政府，大社会”的

21世纪以及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

代，长期护理保险立法要坚持福利多元化道路，明确

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参与经办的宗旨，以此可将宣传

咨询、申请受理、费用审核、评估调查、信息平台建设

维护等服务招标有资质的市场第三方具体负责，藉

以提高服务管理和制度运行的效率。

保险人在经办管理中的义务是做到精细化管

理，公平公正招标保险辅助人。长期护理保险法律

如果是综合性立法，就要确认这一原则。如果是单

行立法，就要确定政府职能部门从申请受理到服务

供给再到待遇给付整个流程的具体规范，以及招标

从发包到拆标再到中标全程的公开、公平、公正操作

程序。

(三)信息化管理的立法要点

信息化管理是指长期护理保险运行过程中相关

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和护理服务智能产品应用，有

利于提高服务效率与加强管理机构协同及管理便捷

性。目前，49个试点城市中上海、南通、上饶等24个
城市建设地区独立的长护险信息系统，并与区域的

医保、人社、卫生、民政、残联及人口基础数据库管理

系统进行信息共享；青岛、荆门、广州、重庆等17地依

托现有的医保信息平台进行长护险资金归集、参保

人员管理、待遇管理、定点机构管理、费用结算等数

据汇聚的全程智能化管理。还有部分试点地区对于

信息化建设的具体规定并未做出说明，如济南市、淄

博市、潍坊市、泰安市、德州市、聊城市、菏泽市以及

甘肃省甘南自治州8个城市。因此，在信息化时代，

长期护理保险立法要鼓励保险人利用“互联网+”开
展“智慧长护”，逐步推广形成“护联网”社会基础。

保险人在信息化管理方面的义务就是政策引

导、招标第三方保险辅助人进行护理人员利用信息

化知识的培训和搭建信息化硬件及软件平台。通过

对49个试点城市政策分析发现，目前各地信息化管

理大多偏重于参保信息和基金管理的行政性事务，

最核心的失能评估、申请受理、服务供给以及风险预

警等方面的服务信息化还没有重视起来。作为保险

人的政府职能部门要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引导，招标

市场信息服务供应商提供智能化产品，建设并维护

信息化平台。

(四)质量管理的立法要点

质量是一切产品和服务的生命线。质量管理是

指对基金管理的内部监督，以及对保险辅助人服务

供方和第三方经办的评价考核。这是政府职能部门

作为保险人的权利，也是对被保险人必须履行的义

务。据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分析，49个试点地区

都建立了包括长期护理保险运行分析、服务质量评

价机制、日常巡查机制在内的管理检查制度，如呼和

浩特市、重庆市、成都市、枣庄市和滨州市等；重庆

市、成都市、梅河口市和济宁市等注重对基金运行的

监管；吉林省试点城市则强调对机构运行的监管；重

庆市通过信息网络系统、随机抽查寻访、满意度调查

等手段，加大对协议护理机构运行情况的跟踪管理；

东营市、济宁市建立对委托经办机构的考核考评机

制，作为经办服务费用和基金划拨的主要依据。可

见，各地质量管理办法有所侧重。

针对长期护理保险而言，要确保服务高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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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良性运行，对保险人和保险辅助人的立法引导

有两个要点：一是制定统一的标准体系。在国家层

面主要包括失能等级评估标准、护理服务项目标准、

定点机构遴选标准、服务供给护理标准、协议机构管

理标准、服务质量评估标准等，地方政府依据国家标

准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制定实施细则。二是确立行政

执法、行业自律与市场第三方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医保、财政、民政、卫健、工信等部门成立护理服务联

合执法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社区和机构的设施、

人员配置、业务培训、财务管理、工资支付等方面进

行检查。倡导建立长期护理保险服务行业协会，规

范定点机构内部绩效考核制度、建立失能被保险人

的服务档案和护理日志等常规管理制度。依赖信誉

度高、独立性强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对居家、社区

和机构服务的回访，出具分级的质量评估报告，作为

定点机构续聘考核的依据。

四、长期护理保险参与主体违法责任

根据《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违法责任的参与

主体主要是指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保险

辅助人。无论是综合性立法还是单行立法，长期护

理保险立法不可或缺地要对四大主体的违法责任

予以明确规范，如果构成犯罪的，则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保险人的渎职责任。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险人是

各级社会医疗保险行政部门，针对其违反社会保险

法、基金未存入财政专户、违规投资运营、遗失或篡

改缴费记录或待遇数据、招标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

给予主管领导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处分。

投保人不履行缴费义务的责任。作为投保人的

用人单位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没有按时足额缴纳

长期护理保险费的，由税务部门予以责令改正，或依

法罚款处罚。对于关、停、并、转的企业，优先缴纳员

工的长期护理保险费再行处理。

被保险人的骗保责任。被保险人如果存在护理

服务申请时夸大自评结果、失能评估时伪装失能或

重度失能、与服务提供人员合谋虚报服务项目，以及

冒用、伪造、变造、出借社会保障卡等行为，骗取了长

期护理保险待遇的，医保部门有依法追回相关费用

的权利，情节严重的，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保险辅助人贯穿于长期护理保险运行的整个过

程，包括税务部门、初评和复评的失能评估人员、护

理机构和护理人员、经办机构以及受托的质量评估

机构等。其中，税务部门征收保险费擅自更改缴费

基数、费率，导致少收或者多收保费，或者泄露用人

单位和个人信息；参与失能评估的医护人员和商保

公司等有关个人如果弄虚作假认定被保险人失能或

故意提高失能等级；正式护理人员(机构工作人员或

派出人员)或与失能人员串通虚报服务项目，或违规

操作导致失能者加重伤残甚至死亡；非正式护理人

员(家属、亲戚或朋友等)未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而领

取长期护理保险补贴；定点养老和医疗机构“挂床”

护理，或因管理不当造成入住人员人身安全事故；中

标的经办机构在委托的业务上不尽职尽责、违法违

规，或者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经

费；市场第三方质量调查机构歪曲事实、不客观公

正，造成了护理服务市场混乱。凡此种种违法行为，

在长期护理保险立法中都要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意思

表达。

由于人社厅发[2016]80号文和医保局发[2020]37
号文两个文件都没有对长期护理保险参与主体的违

法责任做出规制，故此，49个国家试点城市政策大部

分也缺乏关于法律责任的条例，不过，少数地区的试

点办法有所涉及，但不够具体、全面。

五、长期护理保险权利救济

公民失能的生存护理权利，以社会法统领的长

期护理保险作为制度保障，必然涉及权利救济问

题。目前，全国各地试点政策的主体文件及其配套

文件总数不少，尽管政策创新具有兼容性、比较优

势、可观察性和可复制性，但是，行政政策囿于保障

目标的群体性而对个体权利的差异化保障和救济较

有限，因此，立法创设权利救济途径必不可少。事实

上，各地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政策也很少有对权利

救济和争议处理机制的法规性阐释。在我国还没有

建立德国社会法院体制下，以及基于既有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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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期护理保险权利救济

长期护理保险多元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的11种权责纠

纷及其处理适用的法律关系(图 1)，在立法中需要进

一步健全、规范。

(一)以保险人为中心的争议纠纷适用法律

作为保险人的医保部门，可能存在与税务部门

征收长期护理保险费不足的争议。由于医保部门与

税务部门间的法律关系是行政部门之间的法律关

系，即内部行政法律关系，适用行政组织系统内的

特定方式与程序予以解决(可由共同上级来处理，通

过调配医保费等方式来暂缓征收不足问题)，一般不

通过行政复议或诉讼方式来化解争议。

医保部门可能与被保险人存在骗保的争议，也

有可能因保险辅助人失能评估人员与申请人合谋串

通故意错评为失能、或提高失能等级骗取保险待遇

存在的争议。二者都属于骗保行为。《社会保险法》

第87、88条规定，社保经办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药品

经营单位等社保服务机构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

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保基金支出或者个人以上述方式

骗取社保待遇的，由社保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

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 2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

属于社保服务机构的，解除服务协议；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执业资格的，依法吊

销其执业资格。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

段骗取大额社会保险金或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按

我国刑法第 266条诈骗罪中所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

行为处置。

医保部门还有可能与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存

在骗取保险经费的争议。有两种情况，其一，若经办

机构是医保部门下设事业单位，保险人与经办机构

(事业单位)属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对相关经办机构

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和直接主管责任的责任人采取党

纪政务处分，监察委一般在“双开”之后移送检察院

审查起诉，按照贪污罪、受贿罪(若有被保险人或服

务机构行贿)、滥用职权罪等追究其刑事责任。其

二，若经办机构是医保部门招标委托的商业保险公

司，那么保险人与商保公司属于行政合同关系，医保

部门可以单方解除合同，造成保险基金损失的采取

监管处罚措施。

此外，医保部门也有可能与定点护理服务机构

间存在特约协议争议。定点特约协议争议，具有行

政协议的特征，应当认定为行政协议，医保部门具有

单方变更和解除的权力，可对护理服务机构提供服

务的质量采取监管处罚措施。该争议的维权途径在

实务上有分歧，当前可以做如下理解：若协议纠纷的

核心是涉及非行政权力的合同义务履行问题，服务

机构可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维权；若护理服务机构是

公立机构，则协议纠纷的核心跟行政权力高度相关，

如医保部门“单方变更解除权”，则公立服务机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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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行政诉讼途径维权。

(二)以被保险人为中心的争议纠纷适用法律

被保险人可能与投保人用人单位存在未为员工

缴纳长期护理保险费的争议。被保险人可以投诉到

劳动监察和税务两个部门，劳动监察部门主要审查

用人单位是否与被保险人签订了劳动合同；税务部

门则根据《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

例》对未按时足额或未按规定缴费的用人单位处

理。用人单位对处理结果不服的，可提起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进行权利救济。

被保险人可能与失能等级评估人员存在对评估

结果不认可的争议。失能评估直接影响到被保险人

所获得的权益保障额度。被保险人对评定结果有异

议的，可以提出复评申请，目前地方试点已有相关规

则；对异议复核的结果不满，可以向医保部门提起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被保险人(及其家属)很有可能与定点护理服务

机构及其护理员存在服务质量、人身伤害等方面的

争议，几乎每年都有相关案件的媒体报道。定点护

理机构和医院都不是入住老人、患者的人身安全(非
服务机构或其工作人员施加的伤害)的保险人，法院

在综合考量法律规范、国家和地方护理服务标准、服

务合同约定和老年人失能程度等因素后，通过明确

定点护理机构的义务以及推定过错、事实自证等过

错认定的情况下，护理机构仅存在未尽护理服务义

务的过错时才承担责任。但在此之前，基于医保部

门与定点服务机构间的行政委托关系，可通过向医

保局投诉的方式维权。尽管如此，如同患者与医疗

机构的医疗服务争议，定点的医疗、养老服务机构与

医保部门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换句话说，被保险人

与定点服务机构之间定位为准私法上(非完全意义

上的私法)的合同关系为宜，那么，二者间的争议纠

纷目前主要通过“私-私”的民事诉讼程序作为主要

的维权途径就有待商榷，需要进一步调整为“私-公”

的立法范畴。

(三)以保险辅助人为中心的争议纠纷适用法律

税务部门可能与用人单位存在未按时足额缴费

的争议。税务部门则适用《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

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对未按照缴费基数、缴费比例等

规定以及未按时足额缴费的用人单位进行处理。用

人单位对处理结果有异议的，通过行政复议和行政

诉讼实现权利救济。

长期护理保险经办机构可能存在与被保险人、

保险辅助人护理服务机构的争议。二者都是更多表

现为经办机构拖延、不足额支付保险待遇的争议。

其中，被保险人接受家属护理服务的，保险待遇一般

支付给家属；被保险人入住机构或机构上门护理的，

费用一般是直接结算给服务机构。目前处理机制大

多是基于经办机构与护理服务机构之间的协议，护

理服务机构通过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经办机构的违约

责任。同上原理，二者与医保部门都存在行政合约

关系，法院目前一般按照民事纠纷受理案件欠恰

当。进一步来说，对于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权的诉讼

救济，理论上还可借鉴德国司法的释宪审查机制，并

考虑到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权的公法权利属性，司法

审判中要积极践行规范性文件审查制度和公法权利

救济，从而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待遇权的司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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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Legislation on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 China

Dai Weidong

Abstract：The legislation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stands as a fundamental initiative for China to proactively
address the accelerated aging of its population and safeguard the basic survival rights of disabled and vulnerable
groups. This legislation falls within the domain of social law. However, the fragmentation of policies across 49 pilot cit⁃
ies and the comparatively low legislative status of pilot regulations have hindered the advancement and finalization of
the system. Legislative efforts should adhere to fundamental principles, including identifying the appropriate time
point, initiating comprehensive legislation before separate legislation, integrating substantive legislation with delegat⁃
ed legislation, and promptly standardizing procedural legislative content. At the core of this legislation is the establish⁃
ment of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each participant based on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insurance relationship, service
purchase relationship, and care service relationship. Confirming the roles and positions of insurers and insurance as⁃
sistants in fu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quality management is crucial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
abl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Prioritiz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vincial-level fund pool, independent of the opera⁃
t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implementing third-party management by market entities, and enforcing unified manage⁃
ment and service standards are essential components of management mechanism legislation. Detailed and specific pro⁃
visions regarding the liability for violations, especially for insurance assistants, can mitigate moral hazards. To address
potential disputes ove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insurers, policyholders, insured persons, and insurance
assistant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applicable legal relationship legislation is necessary based on current relevant
laws and potential legal innovations.

Key words：long-term care insurance legislation; legislative principles; rights and obligations; liability for viola⁃
tions; remedies fo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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